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民國 100 年 08 月 15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08 月 22 日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系為規範本系自我評鑑各相關工作之執行，以提升系所教學、研究、服務、輔導、

校務行政及學生參與之效能，特訂定本系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自我評鑑每五年辦理一次。 
第三條 為配合執行本系自我評鑑各相關工作，特設立「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四條 本小組最遲應於受評鑑年度前一年成立。 
第五條 本小組組織產生與任務如下： 

一、 本小組由系務會議產生，授權執行有關自我評鑑之相關事宜。 
二、 本小組由本系所有專任教師組成之，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及對

外聯絡窗口。委員任期一年，得連任之。 
三、 本小組任務與權責如下： 

1.  負責依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所擬定之評鑑項目撰寫系所自我評鑑

報告。 
2.  負責籌備、執行評鑑委員實地訪評之一切事宜。 
3.  依據校外專家評鑑結果書面報告，負責進行修正、增補與說明等工作，並

得就相關缺失提出改進計畫書（含改進時程），並提交院長自我評鑑總報

告初稿。 
4.  依據院長針對自我評鑑總報告初稿之修正意見做最後修正工作，完成並提

交院長自我評鑑總報告定稿，由院長或院長轉送相關單位審議。 
5.  其他經系務會議通過交由或授權本小組處理之事務。 

四、 本小組提交院長之自我評鑑總報告定稿中，有關改進計畫書（含改進時程）

以及其他修正、增補與說明部分，應提交系務會議議決如何落實與執行，以

做為改進本系所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工作之依據。 
五、 本系每位專任教師皆須至少參與一項依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所擬定之

評鑑項目分組，負責各該組所需準備資料之彙整，與自評報告撰寫工作。 
第四條  評鑑方式： 

一、 自我評鑑：由本小組依據評鑑項目，明定評鑑細項及系所評鑑之相關事宜。 
二、 校外專家評鑑：聘請校外專家學者三至五名，到本系進行自我評鑑之檢視及

實地訪評。訪評以一天為原則，並做成評鑑報告，供本系參考改進與遵循。 
三、 校外專家由本系專任教師共同推薦五至七名校外教授薦 請院長遴選三至五

名，並委請一人為召集人。 
第五條  本系評鑑原則如下： 

一、 本小組完成自我評鑑規劃、評鑑細項及應填寫之書表，並報系務會議核備。 

二、 自我評鑑完成後，送請校外專家評鑑。 

三、 本系校外專家完成評鑑報告後，送系務會議審議。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院務會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